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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动产登记中，有多种原因会导致登记错误的产生，不同情况下，登记机构与相关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
责任承担应以过错程度为基础。在归责原则方面，虽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考虑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应采取过错推定的

方式。对权利人受到的利益损失，应贯彻损失填补原则，使权利人得到完全赔偿。在赔偿费用的来源方面，应借鉴发达国家

的经验，建立相应的保险机制，对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责任进行保障。

［关键词］不动产登记；登记错误；过错推定；损失补偿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６７－０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Ａｇｅｎｃｙ

ＬＩＤａｎｄａｎ１，ＧＡＯ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Ｈａｉ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ｉｋｏｕ，５７０２２８，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Ｋａｉｙｕａｎ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ｓｃａｎｌｅａｄｔｏ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ａ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ａｒｅｖａｒｉａｎｔ，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ｗｒｏｎｇｓｉ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ｂｕｔ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ｏｒｆｕｌ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ｅ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ｅ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ｇｅｔｅｎｔｉｒ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ｅｔｈｅｉ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ｂｏｒｒｏｗｉｄｅａｓｆｒｏ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ａ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ｓｓ

　　不动产登记制度是民法中的重要制度，对维护
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动产登记发生错误的情

况在所难免。我国《物权法》第２１条虽然对登记错
误以及责任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理论界定模

糊，也没有一个客观、准确的登记错误的责任追究

体系，造成部分真实权利人的损失无法得到有效赔

偿。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不仅个人利

益受损，交易的效率和安全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动产登记

错误的类型化分析，建立科学合理的规则体系和责

任承担保障机制，以维护当事人权益，准确适用法

律，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

　　一　不动产登记机构及其登记错误的表现
形态

　　（一）不动产登记机构概述
不动产登记机构是指负责在登记机构所管辖

的行政区划内依法接受申请人递交的材料办理所

有权和其他物权登记的机构。世界各国对不动产

登记机构的设置并不相同，在德国，不动产登记统

一适用《土地登记法》，登记机构是地方法院的土地

登记局；日本制定了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登记

机构是不动产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法务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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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局或其支局、派出所。我国香港地区土地注册

（登记）机构为土地注册处，其任务是维持一套快捷

有效的土地注册制度，以便土地交易可以有序进

行。［１］可见，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由统一的

登记机构对不动产登记事项进行管理。而我国长

期以来不动产登记机构并不统一，如土地由土地管

理部门进行管理，房屋由城建部门进行管理，森林

由森林管理部门进行管理等，多头登记的现象一直

存在。为减少分散登记所带来的损失，克服其弊

端，《物权法》第１０条第２款规定：“国家对不动产
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范围、登记机构和登

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统一的不动

产登记制度是建立一套完整的不动产登记程序和

规则的需要，并能够为当事人办理登记申请和信息

查阅提供方便，同时提高登记效率，更好地维护交

易安全和秩序。由于我国实践中不动产登记长期

以来主要是由行政机构及其设置的事业单位负责，

而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的健全尚需时日，因此，笔

者认为，一定时间内，我国的不动产登记事务仍由

行政机构承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动产通常价

值较大，涉及的利害关系较多，行政机构通过行使

行政权力对不动产交易进行管理，对于交易秩序的

稳定、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二）登记错误的表现形态

１．由于登记机构的原因造成错误。第一，不动
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疏忽大意、不负责任的行为造

成登记错误。实践中，由于不动产登记机构部分工

作人员业务水平欠佳、工作态度恶劣等行为，不动

产登记发生错误在所难免。国家对不动产登记机

构的投入较小，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行业准

入规则，导致可能出现很多错误。此类错误是由登

记机构造成的，当事人在整个登记过程中并不存在

违法行为。第二，登记机构由于上级机关或其他机

构领导的干涉，造成登记错误。登记机构可能会遇

到外来权力的干涉，使登记不能顺利进行。虽然登

记机构不具有主观上的恶意，但其最终还是做出了

错误的登记，应当承担责任。当然，面对这种情形，

登记机构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排除非法干预。

２．由于申请人的原因造成错误。申请人提供
虚假材料，登记机构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但并未

发现问题，导致登记错误。不论采取多么严格的审

查方式，造假的技术都有可能走在审查的前面，申

请人提供的虚假材料甚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

度，令登记机构难以应对。

３．由于登记机构与申请人共同的原因造成错
误。登记机构与申请人共同的原因造成的错误有

两种类型，第一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加上登

记机构疏忽大意，对材料没有认真进行审查，共同

导致登记错误。申请人在提供虚假材料以后，如果

登记机构对其严格审查，就有可能发现材料并不真

实，但由于疏忽大意，不负责的工作态度使申请人

蒙混过关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二种则为登记机构

工作人员与申请人恶意串通，对不动产进行错误登

记，造成真实权利人的损失。执法者犯法的情况在

实践中常有发生，这种行为不仅要对受害人进行赔

偿，还应对相关人员进行一定的惩戒。

以上几种错误登记的情况因造成的原因不同，对

于责任的认定也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地进行认定。

　　二　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误的责任性质及
归责原则

　　（一）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责任性质
要对不动产登记错误的责任进行认定，首先需

要对登记错误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物权法》第

２１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
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

杨立新教授认为该条规定的不动产错误登记损害

赔偿责任的性质是过错责任，既不是无过错责任，

也不是过错推定责任，更不是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

责任。［２］但笔者认为粗略地进行划分，在实践中也

难以准确适用。其实，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物权

法》对登记错误的责任只进行了当事人提供虚假材

料和登记机构登记错误两种较为粗略的分类。《物

权法》对此的规定显然过于模糊，要使真实权利人

得到正当合理的赔偿，就应该对登记错误的责任性

质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整理。通过对登记错误三

种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登记错误责任的性质作

出科学合理的归纳。

第一，上述登记错误形态的第一种可归为单独

的行政机关的责任，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所谓行政

违法，是指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违反法律法规，侵害

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尚未构成犯罪的有过错的

行政行为。［３］上述第一种登记错误形态都是由于行

政机关的失职行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政失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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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行政主体未按法律规定履行作为的法定义务的

一种行政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上

级干涉、无故拒绝、拖延等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导

致的登记错误应由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上述登记错误形态中的第二种，也即审

查机关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如果要求登记机构在

审查时能够辨别所有的真伪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登

记机构能力有限。此时，由于当事人提供的虚假材

料致使登记错误，应认定为当事人单独的责任。

第三，登记机构与当事人都负有责任时，应当

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１２条规定：“二人
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

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

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无意

思联络的侵权行为，两者结合造成了一个结果，这

个结果的造成不能缺少任何一方的行为，对此种错

误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对加害人进行赔偿。另一

方面，登记机构与申请人恶意串通造成真实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当由登记机构与申请人承

担连带责任，赔偿权利人的损失。但是，如果仅仅

是对登记机构适用侵权责任法进行赔偿，未免责任

过轻。登记机构行政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其应该对

恶意串通的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罚，这也能使其他

工作人员吸取教训，保障登记工作顺利开展。

（二）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确定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

和标准。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归

责原则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能否获得赔偿等问题，因

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归

责原则的构成体系有多种学说，笔者在此仅就与不

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相关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过

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进行分析。登记错误赔偿责

任究竟适用什么归责原则，各国及地区立法不尽相

同。《瑞士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以及我国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采用的是无过错

责任原则，如《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

５９条规定：“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不当核准登
记，造成权利人损失的，登记机关应负赔偿责任，赔

偿费从赔偿基金中列出。”我国《城市房屋权属登记

管理办法》《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等采

用的则是过错责任原则。［４］

《物权法》第２１条第２款规定：“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

针对该条规定，有学者认为是过错责任，有学者却

认为是无过错责任。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２９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２条规定：“国家
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

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该规定似乎印证了无过错责任的观点，但也并非如

此简单。归结起来，三种学说的主要含义如下：

第一，过错责任说。此观点认为行政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过错给受害人的人

身或财产利益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责任。过错责

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过错是

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确立以

过错为职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已经在最大程度

上保护了求偿的机会，并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

行职务时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

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应当担赔偿责任，如果无过错，

则不承担责任。［５］如果受害人要求登记机构承担责

任，则他要自己承担证明登记机构错误的举证责

任。可以看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会大大加重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而有可能减轻登记机构的赔偿责

任。并且，登记机构在举证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这

将使受害人权利救济更为困难。

第二，过错推定说。过错推定不是我国侵权责

任法上的归责原则之一，因为它仍然以加害人的过

错作为承担责任的基础，只是法律推定侵权人存在

过错，如果侵权人希望免责，则必须证明自己不存

在过错。过错推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归责原则，它是

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通过这种方式对登记

错误的责任进行追究，可以转化受害人举证困难的

弱势地位。

第三，无过错责任说。无过错责任也称严格责

任，在这种归责原则下，不问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

是否具有过错，只要发生了侵权行为，且损害与侵

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侵权人就应承担责任，除非

具有法定免责事由。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程序上的

适用减轻了原告的负担，受害人无需对加害人的过

错进行举证。不过，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登

记机构就应配套适用实质审查方式，以求避免登记

错误的发生，这样便加重了登记机构的责任，导致

登记程序过于繁杂，降低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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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若采取过错责任说，在“谁主张，谁

举证”的举证原则中，登记机构处于有利地位。登

记错误发生后，受害人必须采取各种方式收集证

据，由于登记机构的优势地位，当事人的取证工作

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这更有可能对当事人的权利

造成损害。而采取无过错责任说就需在登记时采

用严格的实质审查，并且对于登记机构的过错在所

不问，登记机构只有在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时，才

能免责。当然，采取无过错责任说可以大幅度地减

少登记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登记错误发生后，当事

人也会处于有利地位，利于维护自身权益。

本文主张，我国现阶段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错

误的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具体来讲，应

适用过错责任的特殊适用方法———过错推定，而不

适宜采用一般的过错责任说和无过错责任说。不

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原因在于，鉴于我国不动产

登记机构的整体水平以及财力的实际情况，由形式

审查过渡到实质审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形式审查

体制下不宜对登记错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并

且，无过错责任过于加重了登记机构的责任，这会

导致审查人员在登记时为了尽量避免错误，需要对

不动产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这使登记机构的工作

过于繁重，实践中难以操作。采取过错推定更加符

合我国国情。首先，登记机构不会因背负沉重的责

任而在审查时反复斟酌，从而影响登记效率；其次，

当事人也不用承担完全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在诉

讼中由弱势转为优势，有利于其实现权利的诉求。

　　三　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的标准及保障
机制

　　（一）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的标准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

标准的制定，大致有三种赔偿原则。第一，惩罚性

赔偿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是指对于受害人的补

救高于其损失的范围。此原则的设置目的是为了

在救济当事人的同时，对登记机构的错误进行惩

戒，以防其日后再犯，也对其他登记机构产生警示

作用。第二，补充性赔偿原则。此原则的救济程度

相当于受害人利益受损的程度，对受害人受到损失

的部分给予赔偿。第三，象征性赔偿原则。此原则

只是在受害人损失的基础上进行一定补偿，赔偿额

通常低于其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的是象

征性赔偿原则。依照该法，登记机构应当对受害人

的主权利、利息、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

费用予以赔偿，同时，《国家赔偿法》只赔偿直接

损失。

笔者认为，本着补充性赔偿原则制定不动产登

记错误的赔偿标准，登记机构应当对受害人的损失

进行相应的补偿。首先，采取惩罚性的赔偿原则需

要强大的财力支撑，且登记机构责任过重，不符合

我国实际。其次，不论采用何种赔偿，国家在进行

赔偿之后都可以向直接责任人追偿，进行惩罚性的

赔偿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最后由直接

责任人负担强大的惩罚性责任，未免过于苛刻。因

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不应适用惩罚性的赔偿

原则。适用象征性赔偿原则也存在弊端。首先，受

害人的损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会对不动产交易

的稳定性产生怀疑，影响其交易的积极性。其次，

在象征性赔偿原则下，赔偿数额并不明确，在国家

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力度并不是很强的情况下，使得

有的经办人可以趁机贪赃枉法，将赔偿的数额一减

再减，最后到受害人手中的赔偿款与其真正所遭受

的损失相差甚远。不动产登记错误所造成的损失

部分通常是可以计算的，明确的赔偿数额可以避免

上述情况的发生。综上，适用补充性的赔偿原则符

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具有可行性。

（二）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费用的保障机制

登记错误赔偿费用的来源相当重要，在进行赔

偿的过程中，赔偿经费是否充足，来源是否稳定，都

对当事人的权利实现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各国法

律规定，赔偿经费的来源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列

入国家财政预算。通过将登记错误赔偿经费列入

每年国家财政开支，适用国家赔偿程序进行赔偿。

例如，美国每年都会有一笔专款用于联邦的侵权赔

偿。［６］二是在登记时收取的费用中提取一部分作为

赔偿基金，一旦发生登记错误，立即启用这笔资金，

先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而后再向侵权行为人索赔。

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就专门规定：“因登记错

误、遗漏或虚伪致受损害者，由该地行政机关负责

损害赔偿责任。地政机关所受登记费，应提存１０％
作为基金储备，专备损害赔偿之用。”另外，根据《深

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５４、５９条规定，深
圳市将登记的费用收入列作登记机构的业务经费

和赔偿基金，赔偿费则从赔偿基金中列支。［７］三是

建立所有权保险制度。先由保险机构的保险赔偿

金对受害人进行赔偿，保险人赔偿之后再对登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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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合理地引入第三方保障

机制，对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起到警示作用，能使

其认真工作，主动提高业务素质。

笔者认为，在这三种制度中，第一种，即将赔偿

金放入国家预算，适用《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虽

然程序过于繁琐并耗费大量时间，但我国不动产登

记的性质为行政行为，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机构也

属于国家行政机构，适用《国家赔偿法》对受害人的

损失进行赔偿则是理所当然，受害人的损失也可以

得到有效保障。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

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

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第二种机制将收取的手

续费用的一部分作为赔偿基金，虽然在减轻了登记

机构工作人员负担的同时，也保护了受害人的利

益，并且简化了救济程序。但登记错误的赔偿基金

却是由当事人支付，登记机构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未免有失公平。第三种引入第三方保险公司，会使

得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处事畏畏缩缩，对其造成一

定的工作压力，工作效率也会随即降低。

目前，我国的不动产登记仍为行政行为是由我

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国家对不动产登记机构

的相关法律设置所决定的，但笔者认为，随着市场

经济制度的推行，公民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加强以及

国家深化对登记机构的改革，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将

会由行政行为逐渐过渡到民事行为。而为了对民

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权益进行保障，应该采用美国

大部分州适用的成熟保险业机制对不动产登记错

误的责任进行保障。其一，不动产登记既已成为民

事行为，便不能通过行政赔偿进行救济，而必须采

用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追偿，保险制度便是一种重

要制度。其二，所有权保险业在我国是可以实行

的。通过所有权保险体系，建立不动产交易的数据

库，提供公众查阅，用这种公示方式替代现在的不

动产登记簿的公示方式。其三，保险公司是以营利

为目的的商业主体，其会通过提高业务水平和素质

来增加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以免被淘汰，有竞

争才有进步。其四，保险公司在决定是否保险前，

会对申请保险的不动产所有权进行调查，并就其所

有权提出意见，如果不动产所有权存在不稳定因

素，保险公司将不承保，而承保的不动产则是可以

安全交易的，当事人无需担心标的物存在权利瑕

疵，如果发生权属纠纷以及赔偿问题，均由保险公

司依法予以解决，免除交易当事人的后顾之忧。

不动产登记的性质、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设置以

及不动产登记模式的选择是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的

重要方面，同时，这些制度都对不动产登记发生错

误后的责任认定及对受害人的赔偿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造成不动产登记错误的原因的不同，可将不动

产登记错误分为三种主要形态，这三种形态决定我

国不动产登记错误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适用过错推

定原则，这既避免了登记机构承担过重的责任，又

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权利予以有效救济。最后，在考

虑如何对受害人进行赔偿时，则应兼顾国情与受害

人权利的救济，因此，要想使不动产登记错误受害

人的损失得到全面赔偿，现阶段应适用《国家赔偿

法》对受害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但在未来，随着我国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将会采用更好的方式进行

救济。如此，方能使不动产登记错误之责任制度达

到逐渐完善的程度，提高整个制度的效益，而效益

最大化也是立法的一种内在价值目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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